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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商「修正土地登記規則部分條文」會議紀錄 

壹、時間：105年 3月 4日（星期五）上午 9時 30分 

貳、地點：本部中央聯合辦公大樓南棟 18樓第 9會議室 

參、主席：王靚琇司長                       記錄：張翠恩、江彗禎 

肆、出席人員：（詳後附簽到表） 

伍、發言摘要（如後附） 

陸、會議結論： 

一、查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致受損害

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惟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僅就

登記錯誤及遺漏予以規範，卻未規範登記虛偽之意涵，致學者與司

法實務均對登記虛偽之內涵有不同見解；又隨著科技進步，偽造變

造手法高明，實務上屢有第三人偽造登記證明文件致生登記虛偽之

情事，非土地法民國19年立法時所得預期，亦非可歸究於地政機關

人員之職責，故為杜絕此等不法犯罪行為，並釐清土地法第68條登

記虛偽肇致土地登記損害賠償之責任歸屬，允有於土地登記規則第

13條明確定義登記虛偽之必要。惟為期審慎周延，修正條文及其說

明之內容，請業務單位洽本部法規委員會協助提供具體文字。 

二、土地登記規則第117條第2項及第139條第3項按現行電腦登記作業分

別修正為：「承攬人就尚未完成之建物，申請預為抵押權登記時，

登記機關應即暫編建號，編造建物登記簿，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

欄辦理註記。」及「登記機關勘測建物完畢後，應即編列建號，編

造建物登記簿，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辦理註記查封、假扣押、

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或清算內容。並將該建物登記簿與平面圖

及位置圖之影本函送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 

三、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第117條及第139條修正案，俟業務單位洽本

部法規委員會確認文字後，請業務單位循法制作業程序辦理法規修

正相關事宜。 

柒、散會（中午 12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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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發言摘要 
王靚琇司長： 

感謝各位與會人員今日撥冗參加會議，為使修正條文文字更為周

延，爰召開本次會議就教各位先進，希望藉由意見交流，使修正文字更

趨妥適。 

 

第十三條   

土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及第六十九條所稱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

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內容不符者；所稱遺漏，係指應登記事項而漏未登記者；土

地法第六十八條第一項所稱虛偽，係指登記機關明知或可得而知登記文件為不實

，仍為登記者。 

 

地政士公會葉裕州： 

一、從條文文字以觀，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所稱虛偽，限縮在登記機

關故意或過失前提下，然而，若非登記機關之故意或過失而有登記

虛偽之損害賠償案件時，受害人之財產權如何獲得保障？ 

二、為降低登記損害賠償事件發生，建議登記機關對地政士多提供教育

訓練，並建議登記代理制度應以登記職業化為主，須僅限地政士代

理申辦。 

 

王靚琇司長： 

登記屬行政處分，若造成人民損害，即使未能依土地法登記損害儲

金獲得賠償，仍得向行政機關主張國家賠償法或向造成損害之人主張侵

權行為等救濟機制。雖登記虛偽之定義將牽涉登記損害賠償責任究採過

失或無過失責任，惟為回應土地登記規則何以僅就登記錯誤及遺漏予以

定義而未定義虛偽之質疑，以及釐清登記虛偽產生登記損害賠償時之責

任歸屬，故考量於土地登記規則明確規範登記虛偽之意涵。 

 

本部法規委員會黃顯華組長： 

一、從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規定文義觀之，因登記錯誤、登記遺漏、

登記虛偽致受損害者，即以行為本身或行為結果作成構成要件。土

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原規定登記錯誤及遺漏之客觀事實為何，並不

涉及故意或過失之主觀構成要件之判斷。然而，修正條文針對登記

虛偽之規範卻已涉及主觀構成要件及行為構成要件，此定義是否妥

適容有討論空間。 

二、土地法第 68 條究採過失或無過失責任主義，雖無定論，惟從土地

法第 68 條但書規定已賦予地政機關免責要件，今修正條文僅對登

記虛偽定義明知或可得而知，造成何以特別針對土地法第 68條第 1

項的虛偽增加明知或可得而知的構成要件，卻未對錯誤或遺漏定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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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知或可得而知之解讀疑義。又若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均以登記

機關明知或可得而知為前提，則土地法第 68 條但書規定之意義何

在，故修正條文是否已逾越土地法第 68 條原來的設定目的，不無

疑義。 

三、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有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三種態樣，依修正

條文第 13 條，登記錯誤係指登記事項與登記原因證明文件所載之

內容不符者。若不符是因為登記人員明知登記文件不實而為登記，

是否為登記虛偽？是否也是登記錯誤？若是，或許即是土地登記規

則當初何以未定義虛偽之原因，基於虛偽之態樣包羅萬象且為不確

定法律概念，地政機關可能有應注意而未注意，但應注意而未注意

不一定會構成登記虛偽，是否構成虛偽，須透過司法途徑由法院就

個案事實獨立審判。今修正條文定義明知或可得而知，該明知或可

得而知是否由行政機關判斷？故修正條文會造成在構成要件判斷

上由誰判斷之疑義。 

四、從會議資料顯示本部曾於民國 67 年 10 月 23 日就地政機關對土地

登記錯誤所負損害賠償責任有明確釋示，惟該函釋並未全面就土地

法第 68 條構成要件該當性予以釋示，今欲解決登記損害賠償究採

過失或無過失責任主義問題，因涉及人民財產權與行政機關是否負

有損害賠償責任，建議得否先藉由司法實務以個案方式處理。若認

為仍須於條文明定，則應思考於土地法第 68 條作更明確之規範，

不適宜於土地登記規則以此條文定義方式處理。 
 

王靚琇司長： 

土地登記規則僅就登記錯誤及遺漏之情形予以定義，並限縮其適用

範圍，卻對虛偽未有定義，以致司法實務與學說均有不同見解，本部基

於地政法規主管機關立場實有明定登記虛偽意涵之需要。故應先定義登

記虛偽，將其適用範圍予以界定，至於是否明知或可得而知始構成登記

虛偽之情形，屬後續舉證問題，並於爭訟程序時由法官個案判斷。如同

土地登記規則已將登記錯誤、遺漏先有具體定義，至於是否構成登記錯

誤或遺漏，亦屬後續舉證判斷問題。 

 

本部法規委員會黃顯華組長： 

得否說明實務上是否有地政機關無法以土地法第 68 條第 1 項但書

免責情形，致修正條文會如此定義登記虛偽之案例？ 
 

本部地政司陳慶梅科長： 

一、實務上面臨監察院調查臺北市大安地政事務所因第三人偽造戶籍謄

本申辦繼承登記案件，地方法院與高等法院均認為地政審查人員與

戶籍人員之專業有所不同，該偽造戶籍謄本之瑕疵是地政審查人員

已詳盡注意義務仍無法查驗得知，判決地政機關無賠償責任，惟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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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法院卻以土地法第 68 條結果責任認定地政機關應負無過失損害

賠償責任。本案爭點為第三人詐術所為之登記虛偽是否適用土地法

第 68 條第 1 項登記損害賠償？有關登記虛偽之定義，在司法實務

與學說上均有不同見解，為此，監察院曾約詢本部以土地法主管機

關之立場說明該條文所稱「登記虛偽」之見解。 

二、基於土地登記規則對登記錯誤及遺漏已有定義，為回應外界對本部

未就「登記虛偽」定義之質疑，並能釐清因第三人詐術肇致土地登

記損害賠償之責任歸屬，故希望能先修正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

限縮規範登記虛偽之定義，以呈現中央主管機關對土地法第 68 條

規定之見解。至於法制作業及具體文字應如何處理始為妥適，請本

部法規委員會能給予協助與指導。 

 

本部法規委員會黃顯華組長： 

一、該個案是第三人持一般人或專業人員無法辨識之文件申辦登記，登

記人員已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主觀上無犯意，客觀上不可歸責，

雖不構成土地法第 68條本文之損害賠償，但是否有因第 68條但書

而有結果責任登記損害賠償責任爭議。今為排除前揭爭議，於修正

條文定義登記虛偽，但該條文文字有「明知或可得而知」，已涉及

土地法第 68條之主觀構成要件，而非虛偽之客觀構成要件。 

二、現行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所定義之登記錯誤或遺漏，其意涵係客

觀構成要件並不涉及當事人或第三人「明知或可得而知」主觀意思，

如將虛偽之定義為申請人所持文件依客觀或專業人員均無法辨識

者，該文字將不涉及土地法第 68 條之主觀構成要件。總而言之，

如為解決土地法第 68 條主觀構成要件爭議問題，因屬法律規範層

級，實不宜在法規命令層級的土地登記規則予以定義。 

 

本部地政司張翠恩專員： 

得否將修正文字調整為第三人詐術所為虛偽致生登記損害者，將其

排除適用土地法第 68條登記損害賠償，可否即謂符合客觀構成要件？  

 

本部法規委員會黃顯華組長： 

若無法採正面表列方式明確定義登記虛偽或將虛偽類型化者，或許

可採負面表列方式，但須考量可能會有掛萬漏一情形。 

 

地政士公會蘇榮淇名譽理事長 

基於土地登記規則係屬法規命令之位階，其效力無法超越母法土地

法之規範。今日會議討論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修正案的目的，應是延

續上次討論不動產登記法會議時，主管機關欲將地政機關辦理登記所負

之責任定位為「過失責任」前，擬於土地登記規則第 13 條先增訂「虛

偽」的定義而來。如果欲達此「過失責任」定位之目的，是否宜將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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虛偽之客觀與主觀之構成要件明定於不動產登記法(草案)，即可以不動

產登記法規定係登記特別法之概念優先土地法第 68條規定之適用？ 

 

臺北市政府地政局： 

針對虛偽之定義，依最高法院 83年度台上字第 1904號判決理由，

即修正條文文字，因第三人詐術所生之虛偽不適用土地法第 68 條登記

損害賠償。然而，本市大安地政事務所因第三人偽造戶籍謄本申辦繼承

登記致生登記損害時，臺灣高等法院卻以土地法第 68 條之規定，不因

是否有第三人詐術行為，而為不同認定，認為登記機關應負損害賠償責

任而判決大安地政事務所賠償 4億 4仟 9佰多萬元予受害人。故本局贊

同修正條文文字，明確定義登記虛偽之意涵，以釐清賠償責任歸屬。 

 

本部地政司江彗禎科員： 

補充說明修正條文文字係參考最高法院83年度台上字第1904號判

決文字，該判決闡釋土地法第 68條所稱登記虛偽係指登記事項與真實

不符而言，須地政人員明知或可得而知登記原因文件為不實，仍為登記

而言。故修正條文文字得否依該判決文字予以調整？ 

 

本部法規委員會黃顯華組長： 

登記事項與真實不符，可謂客觀要件，惟若修正文字有「明知或可

得而知」則仍有前面所提主觀構成要件問題。又土地法第 68條登記損

害賠償責任究否僅限地政機關明知或可得而知之過失責任主義，學說或

司法實務見解均有所分歧，該修正文字僅係參考判決而非判例，仍非妥

適。 

 

桃園市政府地政局： 

條文所定義之登記錯誤、遺漏或虛偽，並不涉及損害賠償。回應法

規委員會黃組長所提為何登記錯誤、遺漏沒有定義明知或可得而知之問

題，實務上登記錯誤或遺漏不一定會發生損害賠償案件。雖然修正條文

「明知或可得而知」文字或許不易解讀，但至少可使民眾及地政人員均

能對登記虛偽之意涵有初步瞭解。 

 

臺南市政府地政局： 

本市曾有第三人偽造印鑑證明申辦書狀補給登記案例，登記名義人

因接獲地政事務所依規定送達登記名義人權利書狀補發登記之通知時，

至地政事務所聲明其並未申辦書狀補給登記案，才發現該偽造事件，嗣

後地政事務所審查同仁亦遭檢調單位調查，致同仁身心遭受相當大的壓

力。故本局亦贊同明確定義登記虛偽之意涵，以釐清賠償責任歸屬。 

 

新竹縣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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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偽冒案件頻繁，在受害人主張司法救濟程序前，若有此定義可

讓地政機關瞭解是否有土地法第 68 條登記損害賠償適用情形，故亦贊

同明定登記虛偽之意涵。 

 

新竹市政府： 

從發生狀態而言，登記錯誤或遺漏一般發生在地政機關內部人員，

例如工作勞累以致登打錯誤、漏未登記……等等，而登記虛偽一般係因

登記機關以外之申請人產生。即機關外部之申請人持不實之登記原因證

明文件，使公務員為不實之登記，造成登記虛偽。在此情形，登記機關

亦常為登記虛偽之受害者。再從處理方式觀之，登記錯誤或遺漏依土地

法第 69 條規定辦理更正登記，而登記虛偽則依土地登記規則第 144 條

規定在第三人取得土地權利之新登記前，報經上級機關查明核准後辦理

塗銷登記。更正登記與塗銷登記之程度本質不同，故登記虛偽相較登記

錯誤或遺漏，需作更明確之規範，贊成將其位階提高至法律層級。至於

條文是否修改為登記事項與事實不符，考量登記機關只能作形式書面審

查，難以認定事實狀態，建議採修正條文文字用語。 

 

雲林縣政府： 

依土地法第68條第1項規定，錯誤、遺漏及虛偽均係因登記機關之

行為所造成，亦即，登記錯誤係登記機關登載錯誤，登記遺漏係登記機

關應登記而漏未登記，登記虛偽則係登記機關所為虛偽之登記，不包含

登記機關以外之人所造成之虛偽登記，故不涉及「明知或可得而知」主

觀問題。 

土地法第68條第1項但書僅規範歸責於受害人者，地政機關不用賠

償，但若不可歸責受害人，而是第三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詐術時，科技

日新月異，又有國家賠償與民事賠償機制，為何全部責任仍要回歸地政

機關賠償呢？ 

 

嘉義市政府： 

基本上可以定義的話，地政機關樂觀其成。惟就法制面而言，涉及

人民權利義務，應以法律為之。且我國國家賠償制度係採過失責任制，

未來希望登記損害賠償可以回歸國家賠償法之規定。另針對虛偽而言，

係各行政單位及業者應負擔的義務，但依現行土地法之規定，內部虛偽

可以預防；外部虛偽則可能產生鼓勵作用。 

 

臺東縣政府： 

增訂登記虛偽之定義，僅係對於登記人員所作的提醒。至於登記

損害賠償責任究為無過失或過失責任，應係登記損害賠償求償之機制，

主要仍由權利人與賠償義務機關協議，協議不成再經由訴訟程序解決。 

 



7 
 

新北市政府地政局、臺中市政府地政局、宜蘭縣政府、彰化縣政府、嘉

義縣政府、屏東縣政府、花蓮縣政府： 

站在基層地政機關的立場，為免認定困難，贊同明確定義登記虛偽

之意涵，以釐清賠償責任歸屬，至於是否屬明知或可得而知等事實認定

問題，則由法院就個案事實審判。 

 

本部法規委員會黃顯華組長： 

一、由於土地法第 68條前段規定，係指受害人因登記錯誤、遺漏或虛

偽致受損害者，由該地政機關負損害賠償責任。該條規定應係由登

記機關登記之行為所造成之結果，建議將登記虛偽類型化。 

二、本部 67年函釋已明釋土地法原來的意義及目的，依該函釋內涵，

土地法第 68條係屬過失責任，似毋再於土地登記規則定義虛偽。 

三、倘業務單位仍認為修法緩不濟急，考量基層人員所遭遇困難仍有訂

定需要，本會勉予同意，惟為免提報法規修正案時，可能遭受本部

法規委員會其他委員之質疑，建議修正說明內容宜再強化。 

 

王靚琇司長： 

隨著科技進步，偽造變造手法高明，肇致偽造登記證明文件層出

不窮，非土地法民國 19年立法時所得預期，為杜絕不法犯罪行為，並

消彌土地法第 68條登記虛偽肇致土地登記損害賠償責任歸屬爭議，以

使基層地政機關在受害人主張司法救濟程序前瞭解有無登記損害賠償

適用情形，實有明定登記虛偽意涵之需要。考量現行如朝修正土地法第

68條規定途徑，恐將涉及土地法地籍、土地使用、土地稅及土地徵收

等各條文之全盤檢視修正問題，須費時研議，為免修法緩不濟急，無法

及時嚇阻不法犯罪行為及消彌土地登記損害賠償責任歸屬爭議，實有先

於土地登記規則第13條明確定義登記虛偽意涵之需，惟為期審慎周延，

修正條文內容如何調整及其說明應如何強化，由業務單位洽請本部法規

委員會協助提供具體文字，再循法制作業程序辦理法規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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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十七條   

承攬人依民法第五百十三條規定申請為抵押權登記或預為抵押權登記，除應提

出第三十四條及第四十條規定之文件外，並應提出建築執照或其他建築許可文件，

會同定作人申請之。但承攬契約經公證者，承攬人得單獨申請登記，登記機關於登

記完畢後，應將登記結果通知定作人。 

承攬人就尚未完成之建物，申請預為抵押權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即暫編建號，

編造建物登記簿，於他項權利部辦理登記。但以電腦處理者，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

項欄辦理註記。 

 

第一百三十九條   

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囑託登記機關，就已登記土地上之未登記建物辦理查封、

假扣押、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登記或因法院裁定而為清算登記時，應於囑託書

內另記明登記之確定標示以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人員指定勘測結果為準字樣。 

前項建物，由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派員定期會同登記機關人員勘測。勘測費，

由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命債權人於勘測前向登記機關繳納。 

登記機關勘測建物完畢後，應即編列建號，編造建物登記簿，於所有權部辦理

查封、假扣押、假處分、暫時處分、破產或清算登記。並將該建物登記簿與平面圖

及位置圖之影本函送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但以電腦處理者，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

項欄辦理註記。 

前三項之規定，於管理人持法院裁定申請為清算之登記時，準用之。 

 

本部法規委員會黃顯華組長： 

一、土地登記規則第 117條第 2項及第 139條第 3項但書的規定，其修

正原因究係法規本身問題，抑或電腦系統設定問題，倘僅係電腦

系統設定問題，應以修正電腦軟體程式解決。 

二、土地登記規則乃登記實務執行之法規，倘條文本文規定係指人工登

記時之作業方式且目前已無適用必要，基於修法後之效力係向後

生效，建議條文內容得調整為現行作業方式。 

 

王靚琇司長： 

請業務單位洽本司資訊作業科先行釐清是否修正電腦系統設定程

式，倘仍不宜變更電腦系統者，則土地登記規則第 117條第 2項及第

139條第 3項分別修正為：「承攬人就尚未完成之建物，申請預為抵押

權登記時，登記機關應即暫編建號，編造建物登記簿，於標示部其他登

記事項欄辦理註記。」及「登記機關勘測建物完畢後，應即編列建號，

編造建物登記簿，於標示部其他登記事項欄辦理註記查封、假扣押、假

處分、暫時處分、破產或清算內容。並將該建物登記簿與平面圖及位置

圖之影本函送法院或行政執行分署。」 

 


